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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僅供參考，並非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或股份的邀請或要約。有意投資者在決定是否投資根據全球發售所
出售的發售股份前，請參閱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刊發的招股章
程（「招股章程」），以了解有關全球發售的詳細資料。有關發售股份的投資決定，應純粹基於招股章程所提供的資
料。

除本公佈另有界定外，招股書已界定的詞語在本公佈中具有相同涵義。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Yongda Automobiles Service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669）

澄清公佈

本公司主動發出本公佈，以澄清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若干報章有關本公司的報導（「報
導」）其中部分內容，本公司亦已考慮上市規則第11.13條的規定。

董事會獲悉，報導引述，當中包括，董事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舉行記者會（「記者
會」）所表達的意見：(i)本公司預期二手車銷售會迅速增長，未來三至五年會佔汽車銷售
總額的25%（「陳述(i)」）；(ii)本公司計劃在未來五年擴充至200間銷售點，每年開設不少
於20間銷售點（「陳述(ii)」）；及(iii)本年度首季本公司銷售額上升，其中高級汽車銷售額
上升30%，高於市場水平（「陳述(iii)」，與陳述(i)及陳述(ii)統稱「陳述」）。

董事謹此澄清，陳述(i)是錯誤引述本公司副主席、總經理兼執行董事蔡英傑先生在記者
會的回應。蔡先生評論現時國內4S經銷市場二手車銷售佔比偏低的情況，其個人預料有
關的佔比在未來三至五年會上升至25%。董事謹此澄清蔡先生的陳述是基於其個人的行
業經驗，純粹表達個人見解，蔡先生並非評論本集團未來三至五年或任何期間的二手車
銷售預期的發展情況。

董事亦謹此澄清陳述(ii)及陳述(iii)均為蔡先生在記者會提出。然而，陳述(ii)及陳述(iii)純
屬蔡先生的個人見解，乃基於蔡先生個人對本集團未來發展的預期，亦是對本集團及行
業表現的個人衡量，因此不應視為本集團未來五年或任何期間的擴充計劃，亦非本公司
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首季或任何期間高級汽車的銷售或其他業務經營情況的表述。

該等陳述並不代表有關本公司、本集團或行業的見解、意見、計劃或表現，有意投資本
公司者在決定是否投資根據全球發售所出售的發售股份的投資決定時亦不應基於該等
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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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有關全球發售及本集團的全部資料已在招股章程披露，且並無重大變化以致
影響招股章程所述的內容，亦無發生新的重大事宜而假若在發出招股章程之前發生則
須載於招股章程者。尤其是本公司現時並無有關行業、本集團過往及未來銷售或擴充計
劃的補充資料，因而須修改招股章程或發出補充招股章程。

董事謹此提請股東及發售股份的有意投資者留意，並非載於招股章程或申請表格而有關
本集團、股份或全球發售的資料或表述，均不得信賴以為獲得本公司、聯席保薦人、聯
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聯席牽頭經辦人、包銷商、其各自的董事、僱員、代
理或代表或任何參與全球發售的人士或機構授權。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作出關股份的
投資決定前，務請僅依賴招股章程所述資料。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德安

香港，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張德安及蔡英傑、非執行董事王志高及王力群，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志強、呂巍及陳祥麟。


